
桃 園 市 政 府 請 （ 換 ） 領 自 衛 槍 枝 及 槍 砲 彈 藥 申 請 書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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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本表一式三份，凡人民或機關團體請（換）領自衛槍枝執照，均適用之。 
二、請（換）領執照者，以成年人始有請置自衛槍枝資格，但繼承人為未成年、無行為能力或有本條例第六條第二

款規定不予發照情形者，依法收購。 
三、請（換）領執照者，應附：本人最近一吋身正面脫帽照片六張（機關團體免繳）照費甲乙種槍枝各二十元

（折合新臺幣六十元），但專供山地獵戶狩獵用之乙種槍枝十元（折合新臺幣三十元），享有外交地位之外國
人免收照費。 

四、申請人應填「申請人」欄（一般人民填用前段，機關團體填用後段）及「擔保人」欄槍彈經歷欄雙線以上各項，
機關團體應加蓋印信。 

五、擔保人之擔保責任，應擔保被擔保人身分正當，不持自衛槍枝作非法活動。 
 


